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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
不合理拖车费缘何屡禁不止？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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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注

“清理门户”更应重塑商业伦理
□时言平（重庆）

本版电子邮箱:wywywy7591@163.com

话题：国资委称央企高
管薪酬比同类岗位低，可以
公开

网友发言

不是“可以公开”，而是必须公开。
搜狐网友

前一天，有媒体报道说，“去年国企利
润近2万亿上缴红利440亿”；第二天，国
资委相关负责人便站出来大声疾呼：央企
高管薪酬比同类岗位低很多。不是公众
喜欢浮想联翩——国资委相关人士的此
番表态，仅从时间上看，太过巧合。如此
状况，难免让人心生疑窦：国资委相关负
责人在目前的非常时期，站出来说央企高
管薪酬“很低”，是不是在搞危机公关？

网易网友
这是掩耳盗铃，同时还在愚弄民众。

请把高管们的全部收入公布出来，看看到
底是员工的多少倍。要知道，央企不是高
管们的私人企业，央企创造的价值，应当
纳入国家的分配和再分配计划，绝不应当
仅在高管和央企员工中消化！ 新浪网友

话题：地方限购集中排
外，14城市细则与户籍挂钩

网友发言

作为一介平民百姓，我不想炒房，有
一套房住就满足了，只想安居乐业。不限
购，按现在房价的涨价幅度，我可能一套
也买不起；限购，也许买得起，也许买不
起，但起码还有个希望。 山西网友

户籍限购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只能
推涨租房的价格；也限制不了购房的问
题，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想方设法避
免像某地国土局局长那样，怀揣 12 个身
份证、15个户口本疯狂购房，疯狂造假。

河北网友

话题：92.9%受访者认
为高端白酒涨价与公款吃
喝有关

网友发言

普通老百姓不是高端白酒的主要消
费群体，它们涨多少与普通老百姓关系很
小。如果禁止并严查公务招待高端白酒，
相信酒价定会应声而落。 网友：老皇

细化支出预算，建立科学合理、公正
公开的公共财政体系，政府预算支出主动
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这样，居高不下
的“三公支出”才会得到有效遏制，更不用
说区区一瓶高端白酒！ 网友：漂亮妞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曾经说过，学生的素质要全面考量，“不能一谈到素质就是说
唱歌好、跳舞好，农村的孩子在比较弱势的群体中成长起来，他们更知道尊重别人，更
能吃苦，更知道感恩，这是比会背一些诗歌、多解一道数学题更高的素质”。但愿我们
的高等院校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在招生改革中注重城乡教育不公平，以更为合理的制
度设计来保证农村考生的正当权益。 ——《齐鲁晚报》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21日宣布，
于2010年度终止了1107
名外贸客户的服务，在其
中国供应商账户中占比约
0.8%。上述账户涉嫌欺诈

等不诚信行为。阿里巴巴披露，在调查环节
中，有迹象表明B2B公司直销团队的一些员工，
为追求高业绩高收入，故意或者疏忽而导致一
些涉嫌欺诈的公司加入阿里巴巴平台。这些
人员将按照公司制度接受包括开除在内的多
项处理。 （2月22日《广州日报》）

应该说，阿里巴巴此次清理门户的决心值
得肯定。诚信，是颠扑不破的商业法则，更是
法律的刚性要求，只有在诚信的商业环境下，
消费者的权利才能够免于被损害，企业才能获

得良好的成长空间，市场才能够获得健康的发
展。电子商务作为一个正在日益壮大的市场，
同样应该遵循诚信的商业法则，这也是维系商
业伦理的起码要求。但是，作为平台的搭建
者，阿里巴巴的高管和员工出于业绩和自身利
益的驱动，纵容欺诈企业进入市场，无疑破坏
了商业伦理和诚信的市场法则。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希望阿里巴巴此次铁
腕式的清理门户，能够重塑商业伦理，尤其是
对于电子商务这个新兴的市场而言，意义重
大。因为商业伦理的重塑，对于电子商务能否
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至关重要。

透过阿里巴巴此次清理门户所暴露出来
的种种情状，环视当下整个电子商务的环境：
虽然网购给公众的生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体
验，但是各种商业欺诈充斥其中，消费者的利

益一些时候难以得到保障，作为平台的搭建
者，电子商务运营商理应承担起保护消费者权
益的责任，保证消费者的消费安全。阿里巴巴
清理门户的举措，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希望这
样的清理不仅体现在阿里巴巴，体现在B2B平
台上，而应波及整个电子商务行业。

因此，阿里巴巴在B2B模式上的清理门户，
应该是对电子商务行业的一次警示，而非纯粹
的危机公关。因为电子商务平台对商业欺诈行
为的容忍甚至纵容，对这片商业土壤的污染显
而易见。只有采用铁腕手段，重拳整治电子商
务中的欺诈行为，作为平台的搭建者严格遵守
诚信的商业法则，重塑商业伦理，才能够让电子
商务朝着良性健康的方向发展。对于消费者而
言，权益才能得到最大化的保障，才能在电子商
务平台上得到愉快、安全的消费体验。

不招应届生应做好解释工作
在公务员法实施 5周年之际，记者对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局党组
书记、副局长杨士秋进行了专访。杨士秋表示，
到 2012年，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录用公务员，
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均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
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2月22日《广州日报》）

公务员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容易高高在上、
脱离民众，因此，要求公务员拥有基层工作经验
并不过分。然而，公务员招录为什么一定要限
定拥有基层工作经历呢？大学生们通过勤工俭
学，并非不能获得基层工作经验，但在“两年以
上基层工作经历”的规定面前，大学生的工作经
验很可能会被“秒杀”，这合理吗？

其实，只要制度能促使公务员主动去了解
熟悉基层、尊重关心基层，那么，根本就没有必
要把基层工作的经历限定在考公务员之前。换

言之，我们更应该追求一种制度力量：理想的状
态是，公务员不管身居何位，都应能经常深入基
层，了解基层，和基层打成一片。

按杨副部长的说法，目前的重点是“进一步
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如果为了实现队伍结构
的调整、向特定人群进行政策倾斜是不可避免
的话，那么，笔者希望，在执行政策的时候，也要
做好对大学应届生的解释和安抚工作。无疑，
这考验着有关部门的能力和智慧。 欧木华

既要重奖“状元”也要帮扶贫困
记者21日从广东东莞虎门镇政府获悉，虎

门外语学校 2010届艺术特长生黄绮琪因考进
清华大学，获得包括学校奖学金和政府组织奖
励在内的 60.5万元人民币，在新学期开学前夕
黄绮琪拿到了全部奖金。

（2月22日《深圳晚报》）

说奖金是对考生之前刻苦学习和现在金榜
题名的一种物质和精神奖励，当然没错，但是不
容否认的是，这样的奖励，势必含有广告宣传的
成分在里面。换言之，当地的政府、学校，更多
的是把这位考入著名学府的考生当成了一个活
广告。

问题是，当各方纷纷对这位宠儿给予重奖
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更应该对当地那些家庭
困难、需要资助的学生提供帮助呢？在当地，肯
定还存在家庭不是那么好、上学有困难的学
生。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现在大家纷纷
围着这位“状元”锦上添花，却没有人想到对那
些经济困难的学生雪中送炭，这实在是个遗憾。

这么说，只是想告诉当地官员、学校的领
导，我们在给予这位考生以奖励的同时，也不
妨分出一部分奖金，用于资助其他上学有困难
的学生。这样就可以避免像现在这样，有人因
为考入名牌大学而获得重奖，有人因为考入的
是一般的大学、高校，即使面临上不起学的困
境，也没有获得任何资助和奖励。毕竟，重视
教育，不是能够培养出一个两个名牌大学生，而
是让所有的学生都能上得起学，都能轻松地完
成学业。 苑广阔

谁是不合理收费背后的那棵树？
拖车费之所以能“天价”，秘诀有二：一是信

息不对称，普通民众不知道每个项目该收多少
费，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常识判断，又不能“货
比三家”，加之监管者缺位，司机只有眼睁睁挨
宰的份儿；二是垄断经营，有垄断必有暴利，再
加上细则“语出多门”，各开各价也就不足为奇
了。天价拖车既然是个不争的事实，民意反弹
强烈，相关部门却装聋作哑，这不能不令人联想
到天价背后究竟还有怎样的“想象空间”。

柳州交警部门的“天价螺丝帽”，204块钱在
广州白云机场吃的“天价快餐”……大凡天价的
背后，细挖下去，总能掘出与权力之间的蛛丝马
迹。道理很简单：不是所有的买卖，都能和天价
挨边。当然，既然你“天价”了，就没人可以“吃独
食”，总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要跳出来“吃大户”。

拖车或螺丝帽等买卖，能市场化的偏偏搞
“独家”，早可谓司马昭之心。但问题是，这成千
上万的天价账单胆敢伸向民众的腰包，必不是
傻乎乎的堂吉诃德，谁是“天价收费”背后的那
棵树？拎清这个问题，也许比义正辞严地申讨
收钱的现场负责人更为关键。

天价收费，价格谁定的？公司谁管的？施
救信息谁提供的？谁该负责对挨宰司机的制度
救济？总之，公权部门有责任对天价现象自理
门户、至少是自证清白，不能自觉或不自觉地站
成“天价收费”背后的那棵树。 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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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3日，阿刚驾驶长
途货车进入广州，行至京珠
高速花都段时遭遇车祸。负
责清理现场的交通拯救队共
出动两台吊车、4辆货车；作
业前，拯救队向劫后余生的
阿刚出示了一份报价清单，
仅“吊车费”一项就高达4.5
万元，而全部清理费用约6万
元。阿刚拒绝在天价费用清
单上签字，交通拯救队负责
人却告知，尽快抢救交通是
交警的命令，即使没有阿刚
的签字也要强行清理现场。
（2月22日《南方日报》）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公路清障施救原本属
于公安交管部门行政执法行为的一部分，只不
过出于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某种原因，个别公安
交管部门将该种权力加以变通，让渡或者出租
给了自己“心仪”的交通拯救队。也正因如此，
在广州这起“天价”事件中，当车主阿刚拒绝在
拯救队的费用清单上签字时，却被告知，尽快抢
救交通是交警的命令，即使不签字，他们也要强
行清理现场。因此，要遏制“天价拖车费”事件，
就必须责令公安交管部门谨慎规范这项权力。

其次，既然公路清障施救属于公安交管部
门的行政执法行为，那么，同拖移违章车辆一
样，该项执法行为理应按成本收费，或者是直接
免费。换言之，理应将公路清障施救回归公
益。更何况，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于遭逢
车祸事故、已经造成巨大经济和精神损失的车
主，确实不宜再向其收取雪上加霜的费用。不
少车祸事故的发生一般均是纯客观因素，违章
处罚则是另外一码事。

李先梓

公路清障施救能否回归公益？


